附件2
申请减免报名费用须知

一、适用人员：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、农村家庭考生；脱贫户家庭考生；父母双亡、父母一方为烈士或一级伤残军人，且生活十分困难家庭考生。

二、办理地点、联系电话及邮箱：

（1）市本级：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（地址：船山区遂州中路682号4楼1405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0825-5808900，邮箱：409374843@qq.com）；
（2）船山区：遂宁市船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人才股 （地址：船山区燕山街46号4楼412办公室 ，联系电话：0825-5185122，邮箱：364052135@qq.com ）；
（3）安居区：遂宁市安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人才股（地址：遂宁市安居区人社大楼二楼人事人才股 ，联系电话：0825-8665378，邮箱：7632807@qq.com）；
（4）射洪市：射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（地址：射洪市同仁路141号2楼205室，联系电话：0825-6191010，邮箱：120464107@qq.com）；

（5）蓬溪县：蓬溪县考试中心（地址：蓬溪县迎宾大道96号，人社大楼517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0825-5421508，邮箱：1140101797@qq.com ）；
（6）大英县：大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地址：大英县天星大道政务中心5楼515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0825-7823101，邮箱：413353449@qq.com ）；

（7）遂宁经开区：遂宁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干部人才组 （地址：遂宁市船山区明月路151号7020办公室 ，联系电话：0825-2255027 ，邮箱：1142588124@qq.com）；

（8）河东新区：遂宁市河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（地址：河东新区灵云路1号007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0825-2213663，邮箱：296489483@qq.com）。

三、办理时间：2025年10月23日至2025年11月6日（工作日上午9:00-12:00，下午14:00-17:30），逾期提交材料或者提供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不做减免处理。

四、所需材料：
（1）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649号）和《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》（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86号）规定的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、农村家庭考生，凭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发放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证明、特殊困难证明；
（2）脱贫户家庭考生，凭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学校学生处出具的原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证明、特殊困难证明；
（3）父母双亡、父母一方为烈士或一级伤残军人，且生活十分困难家庭考生，凭有关部门出具的父母双亡证明或民政部门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）出具的父亲或母亲烈士证明、父亲或母亲一级伤残军人证明。
五、办理程序：
（1）首先在网上完成报名并缴纳报名费用，申请减免通过后予以退费。
（2）应聘人员可到上述部门办理减免报名费用的手续。不方便到现场办理的人员，可依据上述公布的各地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的联系方式，拨打电话进行咨询，通过传真或邮箱上传减免所需材料，经审核确认后办理减免手续。


